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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mr.gov.cn/nsjg/zfjcj/202101/t20210111_325102.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81 条适用有关事项的意见 

市监稽发〔202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施行以来，广东省、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等先后向总局请示如何适用该条例第 81 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

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  

一、县（区）级市场监管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拟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处以 30

万元以上罚款的，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审核后，以县（区）级市场监管部门的

名义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县（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 54 条，

由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拟行政处罚决定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审核。  

三、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审核材料后及时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加盖

印章，如不同意应当提出书面意见和理由。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相关文件，应当一并归入案卷。  

四、直辖市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条例拟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处以

30 万元以上罚款的规定，由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6 日 


